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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 － 第 39 届会议1
 

执行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24：人力资源管理 

中国民航局积极支持国际民航组织人力资源工作 

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） 

执行摘要 

中国民航一贯重视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合作，并积极推选中国籍官员加入国际民航组织，选派人员

到国际民航组织总部和办事处借调工作，力所能及的提供服务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持。 

战略目标： 本工作文件涉及所有战略目标 

财务影响:  

参考文件: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中文和英文版本由中国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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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国际民航组织在职中国籍职员基本情况 

1.1  截至目前，在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的中国籍职员共有 22 名，其中总部 21 名，亚太办事处（曼

谷）1 名； D 级（高级管理人员）职员 1 名，P 级（专业类官员）职员 11 名（含中文科及口译科职

员），G 级（一般事务工作人员）职员 10 名。由中国民航局派出、人事关系在民航局的职员为 ICAO

当选秘书长、现任行政服务局局长柳芳（D2 级）；另有 8 名同志原由民航局派出，现已转成国际职

员，人事关系不在民航局；其他职员由国际民航组织公开招聘录用。 

1.2  国际民航组织根据其成员国数量和各国缴纳会费情况制定了 P 级以上职员任职的地域公平性原

则。根据地域公平性原则，中国籍 P 级以上职员人数为 6 名，目前在职 7 名，行政服务局中文科及口

译科的语言服务职员不占公平地域性原则的名额。 

2.  主动承办国际民航组织亚太地区分办事处 

2.1  为应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民用航空运输需求，2013 年 6 月，国际民航组

织亚太地区分办事处在北京成立，主要负责本地区的空域组织和管理工作。分办事处的成立，能有效

加快本地区民航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，更好地满足亚太地区航空业务量大幅增长的需求。同时，作为

国际民航组织在全球的第一个地区分办事处，充分发挥了窗口和纽带作用，成为学习新技术、展现新

面貌、推广新成果、促进新合作的国际平台。 

2.2  分办事处成立两年来，共举办各类会议和培训班 50 余次，多名中方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机场

运行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。此外，作为东道国，我不仅为办事处提供了办公场址，还从全系统甄选了 5

名技术专家和 5 名行政人员借调至分办事处工作。 

3.  大力选派人员到国际民航组织办事处借调工作 

3.1  为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工作，2011 年、2015 年，中国民航局与国际民航组织先后两次签署了各

为期五年的《中国民航局与国际民航组织借调专家谅解信函》，迄今已选派三批共 35 名优秀青年技术

和管理骨干赴国际民航组织借调工作。借调岗位涵盖航行局、运输局、行政服务局、技术合作局、法

律事务局等全部 5 个部门。借调期限一般为 1 至 2 年。民航局为借调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。2016

年，中国民航计划继续选派 15 名人员赴国际民航组织总部借调，选派 2 名干部赴曼谷办事处工作。此

外，中国民航局正在从民航系统选拔人员，对北京分办事处借调期满人员进行轮换，确保服务保障工

作的连续性。 

3.2  借调工作期间，全体借调人员很快适应岗位需要，认真努力工作，得到了 ICAO 的高度评价，

促进了中国民航与国际民航界的交流，展现了中国民航从业者的良好形象。正是因为借调人员的出色

表现，ICAO 多次希望提出延长借调人员工作时间，进一步增加了高级别的专家级岗位需求，且已留任

其中 1 人正式任职 ICAO 航行局。 

— 完 — 


